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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７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１１

名，公司全体董事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决

议如下：

一、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３－３８

号《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二、 关于转让申华永立置业

４４．９％

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３－３９

号《关于转让申华永立置业

４４．９％

股权的公告》）

三、 关于公司以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该议案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额度内，以闲置资金购买商业银行

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

四、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拟续聘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聘期一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五、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议案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３－４０

号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董事会决议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３８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贷

款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２５．６０

亿元。

因部分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有所变化，公司拟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具体为：

序号 接受担保企业 担保额度增减变动

（

万元

）

１

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２

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３

大连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３５００

４

重庆宝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５

宣城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６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

７

新设宝马销售店

（

上海

）

－１５００

８

马鞍山新宝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１０００

９

淮北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１０００

１０

宿州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４００

注：其中标注“

＊

”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或可能超过

７０％

的子公司。

调整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２８．６４

亿元，加上公司存续中的贷款担保

余额，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担保计划为

４０．６８

亿元。

为简化审批流程，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批准对子公司

（含其下属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调整后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

公司担保计划》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１

）、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周市镇金茂路

１２８８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钟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运。一般经营项目：自卸车、普通半挂车、罐式车的制造、改装及

售后服务；专用汽车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配件及机械零件加工；汽车金属容器制造、加工；汽车

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６０％

股权，昆山新昌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０％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昆山专汽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３２

，

２２４．２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８１６．０４

万

元，营业收入为

３５３

，

１１６．７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５２．６４

万元。

（

２

）、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４９９９

弄

９

号底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毅

经营范围：专用汽车的研发，销售，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机械设备的销售，电子科技领域的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国内贸易（不含专用项审批项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申华专用车

６７％

股权；上海朗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其

３３％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申华专用车（合并）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３９

，

３５０．８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２７０．０７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４３９

，

１６１．８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０２１．７３

万元。

（

３

）、大连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接到前盐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５００

万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项目筹建。

股权结构：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公司持有申华晨宝唯一股东上海葆和汽车

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财务情况：尚未开始运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合营联营企业，因业务发展，需向银行申请贷款以保证周转资金需

求。 上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上述所有担保不涉及关

联交易。

五、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３６

，

０２２．５４

万元，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８２

，

３９５．６４

万

元，为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为

１５３

，

６２６．９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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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申华永立置业

４４．９％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交易内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２５７９８．１０

万元及

１３６０１

万

元的价格向成都通瑞永立置业有限公司转让陕西申华永立置业有限公司

２９．４％

及

１５．５％

的股权。

２

、本次交易是否为关联交易：否

３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曾于

２０１２

年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与陕西云汉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陕西云

汉”）、成都通瑞永立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通瑞永立”）合资设立陕西申华永立置业有限公司（简称“申华永

立”），该公司投资总额约人民币

５

亿元，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简称“申华房产”）以现金

＋

土地出资

４４７００

万元，其中

６０５０

万元为现金，

３８６５０

万元为

１１４．１３５

亩

土地实物作价出资（土地实物由西安曲江新区编号为“

ＱＪ３－７－９２

”地块中

１０５．７６９

亩可开发用地与

８．３６６

亩

廉租房用地组成），占比

８９．４％

；陕西云汉现金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占比

１０％

；通瑞永立现金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比

０．６％

。 同年，申华房产将持有的申华永立

２９．４％

股权转让给申华控股。

为了提前回笼部分资金发展优势产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及申华房产拟分别以人民币

２５７９８．１０

万元及

１３６０１

万元的价格向通瑞永立转让申华永立

２９．４％

及

１５．５％

的股权， 转让价格以申华永立评估值为

依据，各方协商确定。 转让完成后，申华永立的股权结构为：通瑞永立持股

４５．５％

，申华房产持股

４４．５％

，陕

西云汉持股

１０％

。

２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

亲自出席董事

１１

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并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一：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企业住所：上海市宁波路

１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７４６

，

３８０

，

３１７

元

法定代表人：祁玉民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兴办各类经济实体，国内商业（除专项审批规定），附设各类分支机构，汽车及配

件销售，项目投资，投资控股，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及相关业务咨询（上述经营范围设计审批或许可经营的

凭审批件和许可证经营）。

转让方二：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浦东新区杨园南路

１１６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亿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其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室内装潢，水电安装，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以上两项均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国内贸易。

受让方：成都通瑞永立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成都市双流县公兴乡草坪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２０００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谢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申华永立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西安曲江新区荣华国际大厦拿铁城南楼

１

层东侧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申华永立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５５

，

４８８．６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４

，

８６２．５３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１５００

元，净利润为

－６２１

万元。

评估结果：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申华永立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

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２１８

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末，申华永立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价值为

８２３１５．３７

万元。

四、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

、交易标的及价格：公司及申华房产分别以人民币

２５７９８．１０

万元及

１３６０１

万元的价格向通瑞永立转让

申华永立

２９．４％

及

１５．５％

的股权。转让完成后，申华永立的股权结构为：通瑞永立持股

４５．５％

，申华房产持股

４４．５％

，陕西云汉持股

１０％

。

２

、价款支付与股权过户：各方约定，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前，通瑞永立应向公司及申华房产分别支付

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５１％

，约人民币

１３２００

万元、

７０００

万元，余款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完毕。 股权转让

协议生效后

５

日内，交易各方依据协议约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文件。

３

、生效条件：协议由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或加盖公章、并经各方适格的内部决议程序审

议通过后生效。

４

、违约责任：协议签署后，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的规定。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均应

依本协议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其损失及费用。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溢价转让部分申华永立股权，可实现税前投资收益约

３．３

亿元左右，并有助于公司优化产业

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六、备查文件：

１

、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４０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星期五）

３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新华路

１６０

号上海影城五楼多功能厅

４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５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召开，会议审议决定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详情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３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星期五））

４

、 会议地点： 上海市新华路

１６０

号上海影城五楼多功能厅 （新华路番禺路路口， 乘公交

４８

、

７２

、

７６

、

１１３

、

５７２

、

９１１

、

９４５

、

９４６

路均可到达）。

５

、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

项

１

关于转让申华永立置业

４４．９％

股权的议案 否

２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否

３

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否

４

关于调整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额度的议案 否

５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星期五）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年审会计师等。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股东可现场登记，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登记。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

必要条件。

法人股东请持法人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须加盖公

章）、出席人身份证前往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提交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他人登记或

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及股票帐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股东也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传真方式办理参会登记（传真件上请注明：股东姓名、股东帐号、持

股数、通讯地址、通讯邮编、联系电话），但会议当天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票帐户卡。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星期二）

０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纺发大楼

４

楼“唯一软件”（近江苏路，地铁

２

号线，公交

０１

路、

６２

路、

５６２

路、

９２３

路、

４４

路、

２０

路、

８２５

路、

１３８

路、

７１

路、

９２５

路均可到达）。

五、注意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与交通费均自理。为依法开好股东大会，公司

将严格执行市金融办和市证监局有关通知精神，不向与会股东发放任何形式的礼品。

六、会议咨询：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

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７２０１０

，

６３３７２０１１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３７２８７０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受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表决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转让申华永立置业

４４．９％

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３、

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４、

关于调整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额度的议案

５、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

１

、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

”，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受托人可按自

己意愿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有效；

３

、法人股东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４１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下属控股及合营企业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３

年度内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担保计划为

３８２

，

６０５

万元， 此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３

—

１８

号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批准了本次担保，担保事项在上述综合额度内，具体如下：

（

１

）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华晨宝”）拟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１

亿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２

）公司合营子公司申华晨宝拟向光大银行沈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１

亿元，期限半年。 经

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３

）公司合营子公司马鞍山新宝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新宝融”）拟向中信银行马鞍山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赵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新宝融另一方股东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

保提供反担保。

（

４

）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二手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二手车”）拟向徽商银行合

肥和平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合肥二手车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

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５

）公司合营子公司沈阳华宝拟向广发银行沈阳南湖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潘强、潘晓华及沈阳华宝另一股东沈阳鹏特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６

）公司合营子公司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东阳宝利丰”）拟向交通银行金华东

阳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期限两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东

阳宝利丰另一股东东阳市友成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７

）公司合营子公司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慈溪宝利丰”）拟向交通银行慈溪支行

申请追加借款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公司原为慈溪宝利丰担保

１５００

万元，本次追加担保

１０００

万元，总计担保

２５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慈溪宝利丰另一方股东瞿

微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８

）公司合营子公司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宝利丰”）拟向招商银行南京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２４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

南京宝利丰另一股东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９

）公司合营子公司南京宝利丰拟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经

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南京宝利丰另一股东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同意为上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１０

）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宝利丰”）拟向徽商银行合

肥和平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２７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同时赵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合肥宝利丰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

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１１

）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拟向交通银行南七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合肥宝利

丰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１２

） 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拟向工商银行望江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期限一

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合肥

宝利丰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１３

）公司合营子公司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宝利盛”）拟向中信银行芜

湖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其后，芜湖宝利盛向该行申请增加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期限一年。 芜湖宝利盛合计向中信银行芜湖分行申请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累计

４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及芜湖宝利盛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１４

） 公司合营子公司芜湖宝利盛拟向徽商银行合肥和平路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期限一

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芜湖

宝利盛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１５

）公司合营子公司芜湖宝利盛拟向浦发银行芜湖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新疆宝利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芜湖宝利

盛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

１６

）公司控股子公司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简称“昆山专汽”）拟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昆山专汽另一方股

东昆山新昌实业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１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浦东新区张江路

６２５

号

４０５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３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部件、汽车装潢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实业

投资（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经济信息服务，信息加工。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申华晨宝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４４

，

８７３．４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４

，

５１４．５６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０

元，净利润为

－３７１．０１

万元。

（

２

）马鞍山新宝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金家庄工业园慈湖河路

４７１５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５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煜青

经营范围：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辆装潢（篷布、坐垫及内饰））；广汽

丰田、进口丰田品牌车销售；服装、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劳动服务。

股权结构： 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与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５１％

和

４９％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马鞍山新宝融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２

，

１５８．３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４６９．４６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５

，

２８４．０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６２．２８

万元。

（

３

）合肥宝利丰二手车汽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合肥市包河区机场路

９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二手车销售、租赁以及信息咨询服务；汽车装潢及用品

销售；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

股权结构：本公司合营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合肥宝利丰二手车中心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５

，

０８９．２２

万元，负债

总额为

３

，

９０５．４３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３

，

６７２．５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９９．５２

万元。

（

４

）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沈阳市浑南新区涌泉路

１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汽车（华晨宝马、进口

ＢＭＷ

（宝马）、

ＭＩＮＩ

品牌汽车）及配件销售、维修服务、汽车置换（不含

报废车辆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汽车销售中介服务、二手车经营（不含报废车辆及国家法

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及汽车装饰美容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为沈阳地区唯一的宝马授权经销商。

股权结构：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和沈阳鹏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各持有

其

５０％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沈阳华宝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３９

，

９５２．７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２

，

０７３．８５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６１

，

１６０．５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９０．４４

万元。

（

５

）东阳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东阳市广福西街

１１８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商用车、汽车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

股权结构：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１％

股权，东阳市友成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其

４９％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东阳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１７

，

６１５．５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６

，

６９２．２９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１７

，

２２４．５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８７４．７９

万元。

（

６

）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三北大街

２３５０

号一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

ＢＭＷ

（宝马）品牌汽车销售；汽车贸易信息咨询、汽车用饰品销售；日用百

货、家用电器销售；二手车经纪及经销。

股权结构：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１％

股权，瞿微个人及宁波东升家

用电器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３４％

和

１５％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慈溪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１２

，

１４０．１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３

，

２７４．０４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１８

，

４２５．４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５．５８

万元。

（

７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尧胜社区马家园

１０６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不含小轿车）；汽车贸易资讯，汽车装潢及用品销售。

股权结构：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５１％

、

４９％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南京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１５

，

６２０．９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３

，

４７９．０３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４２

，

４７１．８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２

，

３５９．２９

万元。

（

８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合肥市包河区机场路

９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４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

ＢＭＷ

宝马品牌汽车销售；一类机动车辆维修（凭许可证经营）；汽车贸易咨

询，汽车装潢及用品销售、服务、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

股权结构：本公司通过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合肥宝利丰

５５％

股权，安徽泓合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５％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合肥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３６

，

５６６．９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２

，

２８６．４７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７２

，

９２５．９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３

，

８１３．７２

万元。

（

９

）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芜湖开发区九华北路

１１２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６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宝东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

ＢＭＷ

（宝马）品牌汽车销售、汽车装潢用品、服装、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

售、汽车装潢服务。

股权结构：本公司合营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５％

股权，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其

４５％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芜湖宝利盛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２０

，

７７１．８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６

，

７８８．２１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３６

，

５２６．１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５９２．７２

万元。

（

１０

）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企业住所：周市镇金茂路

１２８８

号

法人代表：郑钟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运。一般经营项目：自卸车、普通半挂车、罐式车的制造、改装及

售后服务；专用汽车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配件及机械零件加工；汽车金属容器制造、加工；汽车

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６０％

股权，昆山新昌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０％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昆山专汽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３２

，

２２４．２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８

，

４０８．１８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３５３

，

１１６．７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５２．６４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合营联营企业，因业务发展，需向银行申请贷款以保证周转资金需

求。 上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３６

，

０２２．５４

万元，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８２

，

３９５．６４

万

元，为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为

１５３

，

６２６．９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基金

之季季添金份额第二个运作周年利差设定的

公告

《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信诚添金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季季添金份额（以下简称“季季添金”）

年约定收益率的相关规定如下：视国内利率市场变化，基金管理人在下一个运

作周年开始前需公告该运作周年适用的季季添金的约定收益的利差值。 利差

的取值范围从

０％

（含）到

２％

（含）。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同时结合国内利率市场情况，本基金第二个运作周

年的利差值确定为

２．０％

。

本基金第二个运作周年季季添金的年约定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

本基金第二个运作周年季季添金的年约定收益率（单利）

＝

一年期银行定

期存款利率（税后）

＋２．０％

季季添金的年约定收益率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

其中计算季季添金的年约定收益率的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是

指在基金合同生效日前的第二个工作日或季季添金的每个开放日前的第二个

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整存整取基准年利

率（当时适用税率）。在季季添金的每个开放日前的第二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

将根据该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整存整取基准

年利率重新设定该开放日次日起适用的季季添金的年约定收益率， 并在开放

日公告。

风险提示：

季季添金具有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是，基金管理人并不承诺

或保证季季添金的约定收益，在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的情况下，季季添金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 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

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２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办理份额折算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及《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信诚添金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

３

个

月的开放日， 基金管理人将对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季季添金

份额（以下简称“季季添金”）进行基金份额折算；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一

年的运作周期到期日前， 基金管理人将对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岁岁添金份额（以下简称“岁岁添金”）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现将折算的具体

事宜公告如下：

一、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

１

、折算基准日

本次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与其

２０１３

年第四个开放日为同一个

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

、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所有季季添金份额。

３

、折算频率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

３

个月折算一次。

４

、折算方式

在折算基准日日终， 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将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折

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季季添金的份额数将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季季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季季添金的折算比例

＝

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季季添金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１．０００

季季添金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季季添金的份额数

×

季季添金的折算

比例

季季添金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由

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季季添金在开放日折算比例将保留到小数点后

９

位。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

外，基金份额折算对季季添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 季季添金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结果见基金管理

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岁岁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

１

、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假设岁岁添金的开放日为

Ｔ

日，则其折算基准日为

Ｔ－２

工作日。 本次岁岁添金的开放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其基金份额折算基准

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

、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所有岁岁添金份额。

３

、折算频率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年折算一次。

４

、折算方式

在折算基准日日终， 岁岁添金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将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折

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岁岁添金的份额数将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岁岁添金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岁岁添金的折算比例

＝

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岁岁添金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１．０００

岁岁添金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岁岁添金的份额数

×

岁岁添金的折算

比例

岁岁添金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由

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岁岁添金的折算比例将保留到小数点后

９

位， 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基

金份额折算对岁岁添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 岁岁添金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结果见基金管理

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

１

、若近期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导致本折算方案不适用，本公司将另行公

告。

２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

风险。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６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债券

Ａ

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３６０ ０００３６１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

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８７４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

，

２９６

份额级别

信诚年年有余定

期开放债券

Ａ

信诚年年有余定

期开放债券

Ｂ

信诚年年有余定

期开放债券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４９

，

０２０

，

４８２．３１ １１１

，

４６０

，

１０６．００ ２６０

，

４８０

，

５８８．３１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３９

，

１９４．４９ ３３

，

６２２．４４ ７２

，

８１６．９３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４９

，

０２０

，

４８２．３１ １１１

，

４６０

，

１０６．００ ２６０

，

４８０

，

５８８．３１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９

，

１９４．４９ ３３

，

６２２．４４ ７２

，

８１６．９３

合计

１４９

，

０５９

，

６７６．８０ １１１

，

４９３

，

７２８．４４ ２６０

，

５５３

，

４０５．２４

其中

：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无 无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

单位

：

份

）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

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注：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

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 即本基金以封闭期和开放期相结合的方式

运作。

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

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一年的期间。

本基金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

１

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每个开放期不少于

５

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投资人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等业务的

开放日为本基金开放期的每个工作日。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

形致使本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时间中止计算。在不可

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次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直至满足

开放期的时间要求。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

购、赎回或者转换。 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

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

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及其他费用从

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另用基金财产支付。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

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投资者可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

交易确认的查询，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

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

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６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７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

５％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乌鲁木齐市华瑞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通知，乌鲁

木齐市华瑞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

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１

，

８１５

，

４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１８％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卖出时间 卖出数量

（

股

）

减持比例

（％）

价格区间

（

元

）

交易方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３９，０００ ０．０１ ９．９５４－１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７３１，６００ ０．２２ ９．９９３－１０．０９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３４６，２００ ０．１１ ９．９９２－１０．０８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２６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８．７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１ ９．２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１，３６４，０００ ０．３５ ７．３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１，３４３，０００ ０．３４ ７．４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５，７３１，６００ １．４６ ８．２６

大宗交易

合计

１１，８１５，４０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乌鲁木齐市华

瑞杰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４，５９４，５７０ ７．５１ １７，０２２，７２４ ４．３３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５９４，５７０ ７．５１ １７，０２２，７２４ ４．３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注：键桥通讯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权益分配方案，原总股本

３２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键桥通讯现总股本

３９３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乌鲁木齐市华瑞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

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乌鲁木齐市华瑞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深圳键

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０

证券简称：瑞茂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３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对外投资重大事项，鉴于

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

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０

证券简称：瑞茂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４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接控股股东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瑞茂

通”）通知：郑州瑞茂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质押给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时止。 此次质押的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２％

。 郑州瑞茂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质押给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时止。 此次质押的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５％

。

截至目前，郑州瑞茂通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

６１８

，

１３３

，

８１３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８７２

，

２２３

，

８９３

股的

７０．８７％

。 郑州瑞茂通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５７４

，

８３０

，

０６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９０％

。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０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时达”）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５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聘请的中介机构已进场

工作，目前正在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

成后召开会议，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议案。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

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９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评为

２０１３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收到公司有关部门

报送的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 《关于发布

２０１３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评选结果的通

知》（国科火字［

２０１３

］

２５８

号）的文件。 根据通知，公司被评选为

２０１３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有效期三年。有效期内，如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失效，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自行失效。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８

股票简称：司尔特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证书

１

份，具体情况如下：

１

、发明名称：一种氨酸法生产高浓度复合肥工艺方法

发明人：金国清

专利号：

ＺＬ ２０１１ １ ０１７０５３２．６

专利申请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专利权人：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专利权期限：

２０

年

上述发明专利已在公司的生产中获得应用，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线的利用率，拓宽

产品品种，保持公司在复合肥生产工艺改进、技术研发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对本期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１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发布

了《关于公司广州总部土地处置的公告》，因该土地处置补偿款的会计处理尚

需进一步论证，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

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